
上帝愛的啟示 
蔡維恩 

前言: 「聖誕節愛無限活動」 
   「愛無限」系列聖誕活動源於 TVBS 董事長陳文琦所領受的異

象，盼望將聖誕節的「話語權」、「解釋權」從商業包裝拿回給教

會，因此與眾教會共同發起，一起打造台灣聖誕文化，為居住在

這片土地的百姓帶來祝福，未來一到 12月大家就來「瘋聖誕」。 

目前令大眾印象深刻的聖誕活動、景點包括：新北市歡樂耶

誕城、花蓮幸福聖誕城及 3D光雕秀，屏東則有台灣最大的薑餅

城，加上各區域聯禱會的聖誕點燈活動...等，「各地都精彩的話，

就成為全台灣教會的精彩，眾教會一起同心，就會看到神榮耀遍

滿台灣全地」。 

高雄區聯合活動，由「高福盟」策劃，「聖誕傳愛 高雄平

安」，在 12/24（四）晚上六點半至九點半公園路鹽埕綠廊（即鹽

埕教會前面公園）。 

今年岡山區公所點燈，教會參與部分為詩班獻詩，獻詩後的

點燈。因為我們 12/19 晚上也有聖誕晚會，所以無法參與。週六我

們聖誕晚會許多人參與。週日聖誕主日與洗禮約 17人（加小兒洗

與堅信禮）。我們聖誕節目標就是一個-透由表演節目來表達與代言

基督的愛。 

  其實，聖誕節最佳的代言人，就是聖母馬利亞，從她的處境中

可能看到生命的感人故事，啟示聖誕愛的意義。雖然，許多基督

徒眼見天主教徒那種敬禮馬利亞的態度和做法，實在不舒服。他

們覺得馬利亞在天主教會的生活中所佔的位置過了分寸，譬如，

走進天主教的聖堂，屢次見到在祭台的上方，站立著一尊聖母

像，或高懸著一幅聖母畫像；許多聖堂、學校、以及醫院都用有

關聖母的一個事蹟來命名；一些最流行的祈禱經文，如聖母經，

玫瑰經，三鐘經，都以聖母為祈禱的對象。給人們一個印像，好

似她比她的兒子基督更加重要。惟捨棄爭議的焦點，我們從聖母

馬利亞身上的確可能看到「愛」的啟示。 



 

一、思考的爭點： 
1. 度過聖誕節，我們是否扮演出聖誕代言人角色，為主作見証？ 

2. 我們是否能馬利亞身上，學習門徒的精神與愛的啟示？ 

 

二、經文:《 路加福音 1章 26～38節 》 
1：26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

去（這城名叫拿撒勒）， 27 到一個童女那裡，是已經許配大衛家

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名字叫馬利亞； 28 天使進去，對

他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29 馬利亞

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復思想這樣問安是什麼意思。 30 天使對

他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 31 你要懷孕

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32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

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

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 34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

嫁，怎麼有這事呢？」 35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

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或

作：所要生的，必稱為聖，稱為神的兒子）。 36 況且你的親戚以

利沙伯，在年老的時候也懷了男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的，

現在有孕六個月了。 37 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

的。」 38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

上。」天使就離開他去了。 

 

經文背景 

馬利亞這個名字原意有“苦澀”的意思。有人說：“這完全不影響

在西方國家中，人們對這個名字的喜愛。馬利亞是一個尚未出嫁

(參 34節)，但已經許配了的女孩子(參 27節)。在當時的社會中，

未出嫁的女子懷孕生子，不但是最不名譽的事，也是最危險的

事；因為她不但極可能會被父母從家裏趕出，被未婚夫休掉，並

且還可能被任何人用石頭打死。馬利亞本能地質疑：「我還沒有出

嫁，這樣的事怎麼能發生呢？」天使用兩件事說明這事必成就：1.



這是聖靈的工作，上帝的權能會保護；2.馬利亞的親戚伊利莎白，

本已老邁無法生育，上帝卻讓她懷了 6個月身孕，這是上帝所做

的工。馬利亞聽了天使這番話，內心縱使有百萬個疑惑與害怕，

也因著天使的激勵而降服上帝，說：「我是主的婢女；願你的話成

就在我身上。」（1章 38節） 

馬利亞因為「懷抱異象」懷聖胎，忍受各種攻擊與痛苦，但她

順服即蒙福，生命因為「有愛就有神蹟」。即所謂「歡迎作，就甘

願受」。 

    

三、啟示 
（一）受到恩典的呼召 

    天使來到偏鄉小鎮，跟一位默默無聞、尚未出嫁的女子說：

妳所生的耶穌，要繼承大衛的王位。我們看到渺小的人、卑微的

環境，對比上帝要藉其完成偉大的救贖計畫，令平凡女子深深感

受天使所說「蒙大恩的女子」的奇妙。若非上帝施恩，誰能成為

王的母親（路加福音 1章 26～33節）？ 

   許多基督徒，常在等待神的「呼召」的那天臨到，才要出來服

事，這樣似乎比較「名正言順」，做事「有所本」的感覺。然而，

這樣的觀念是否全然正確？其實，「呼召」之於基督徒的意義，與

神對於「呼召」的定義，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德瑞莎修女曾說：

「不要想著做偉大的事，只要用偉大的愛來做平凡的小事。」看

見「需要」就去「滿足」，是神當下對你我的呼召！呼召在哪裡？

從需要開始。80歲的摩西，當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圍堵的時候，他

說：我怕、我不會，但是我願意。少年大衛，當以色列人面對歌

利亞的時候，他說：我來解決這個問題。酒政尼西米，看見耶利

哥城倒掉的時候，他說：我們一起來建造。 

「這世代，主你呼召我做什麼？」教會交棒年輕人、助奪回地上

權柄！「教會不是修道院，每位兄弟姐妹都可以出來服事主。」

每一個人所做的服事，只要是為耶穌所做的，都是聖潔的。然而

在這個世代，「教會要先做年輕人事工」，其建議將權柄交給下一

代。 



不要等到「老了、病了、無路可走了」才回應主呼召。太二十

一:2-3「耶穌…說：「…若有人對你們說甚麼，你們就說：『主要用

牠。』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一匹普通的「驢駒子」，本來將

在「磨坊」中拉磨度過一生，但是因為載著耶穌進聖城，經歷了

生命中最「榮耀」的時刻，永遠在福音故事中被紀念。因為這世

代要看見祢的榮耀！呼召這個世代站起來為神而活！「我們每個

人都帶著神的榮耀，若可將此使命活出，即可將神的榮耀活出來

在每一天。」 

 

（二）聖靈同在與驗証 

    馬利亞急忙起身，走了三四天，近一百哩的路程，往耶路撒

冷去找以利沙伯（路一：39）。稀奇的是，馬利亞未有機會將自己

的遭遇告訴以利沙伯，但當她一向以利沙伯問安，兩件事情奇妙

地發生了：施洗約翰在母親腹裏跳動，以利沙伯甚至被聖靈充

滿，並高聲喊着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

的，因為主對她所說得話，都要應驗”（路一：41-45），讓來找神

應許（“出於上帝的話，沒有一句不帶着能力的”，路一：36-37）

之驗證的馬利亞，因以利沙伯的話，心裏得到完全的釋放，詠出

新約的第一個讚美詩（路一：46-55）。 

假設有一天，神將一個意念帶入你心中。有點出乎意外，而且

你有點擔心這是出乎於妄想，那怎麼辦，你是聽還是不聽?聽吧，

如果是出乎於神、你應該要聽；但是如果出乎於妄想，那聽了那

話、你可能會遭受損失，或者是出醜，不是嗎? 那怎麼辦?如果是

重要的決定， 我們可以為此向神求個驗證。 

怎麼求驗証呢?我該求怎樣的驗證呢?我們可以求一個在較短時

間內可以知道結果的事，但是又帶有一些不容易隨便巧合碰上的

細節。例如像士師記六：36~40 基甸用羊毛與地面的乾濕來求驗

證。他要求羊毛的乾濕要和地面是相反的,第二天還要反過來，耶

和華都應允他。基甸因此得了信心、聽從了神的話，只帶了少數

人去為神去爭戰。但大多數，我們可以因為小組成員或屬靈長輩

的分享與禱告中，得著聖靈的驗証與啟示。 



 

（三）「尊主為大」成全美事 

    馬利亞這個名字代表著這位耶穌的母親，在基督教的歷史中

是最突出最受尊榮的女子。神在眾多猶太童貞女當中，揀選了馬

利亞，成為蒙大恩的女子，成為神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的母親。馬利亞贏得眾人讚美的原因不是她的美貌，不是她的身

家地位，也不僅因為她是耶穌基督的母親，而是她擁有的順服與

謙卑的美德。她的詩句：“我心尊主為大。”是膾炙人口的金句。 

在路一 38「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

我身上。』天使就離開她去了。就可以看到馬利亞的順服心志。

「我是主的使女，」意即我的身體和性命都是屬於主的，願意聽

憑主的安排與吩咐。「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意即願意放

下一切的顧慮，即使犧牲名節，甚至性命，也在所不惜，只求神

的話語能夠成就。我們必須知道自己的地位不過是「主的使女(僕

人)」，才會順服下來，「情願」讓神的旨意成就在我們的身上。神

的聲音也常常在我們心中，祂的話不會沒有能力。當我們一知道

神對我們說話，讓我們也能回應說：「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

上。」。 

 馬利亞生命經歷七種壓力。一個比一個難的壓力：1. 婚姻的

壓力：其丈夫約瑟可能休妻，給自己美好的婚姻帶來陰影（太

一：19）。2. 社會的壓力：以石頭打死自己的社會壓力（民五：

11-27）。3. 生產的壓力：回伯利恆報名上冊，甚至連生產的地方

都找不到…（路二：1-7）4. 政治的壓力：因而舉家往人生地不熟

的埃及過“政治”流亡的生活（太二：13-15） 5. 經濟的壓力：身

為木匠的約瑟（利一二：8；路二：24）6. 家庭的壓力：耶穌醫病

趕鬼的權柄，似乎不能贏得弟弟們的信任，反得到冷嘲熱諷（約

七：3-5）7. 死亡的壓力：叫馬利亞更加痛苦的，是看到自己的

“大兒子”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約一九：5） 

  馬利亞的順服，叫我們看到一個真理：尊重主的，必為主所看

重，順服主的，主必負全責。也成就了美事。 

 



四、自己的感受 
   新約中馬利亞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位成為道成肉身的神之母

親，因她的順服成就了神拯救人類計劃的第一步。使全人類凡信

耶穌基督的人得著生命，回歸於神。她在完成神的救恩中有份，

她是何等的偉大而又真實的一個普通的婦人。而她所得到的恩

典，何等的福氣，無人可比！她留給人的 不單是因為她是基督的

母親，而是因為她是所有相信、順服上帝的人的榜樣，是我們這

些做基督徒,最精美的典範！她也是聖誕節最美的代言人，而不是

聖誕老公公。 

「呼召，聖靈同在以及尊主為大」就能成就主的大事與美事。 

   聖誕節的意義，就是「經歷到主耶穌的愛」，這愛如同聖誕樹

上的燈光與伯特利之星，讓黑暗中的人們看到光明與溫暖。 

   我們在這社會中生活有著重大的責任，就是活出信仰所帶來的

真實價值，在我們每日的生活行動中，讓他人也能在我們身上感

受到信仰所帶來的益處，讓人看出信仰真的能改變人心，以及使

人的一舉一動都充滿著信仰所帶出的果效，而願意去親近、認識

及渴望擁有像我們一樣的信仰。簡單來說，福音要有果效，是要

人在言語、行為上的聖潔作配搭來產生的，正如一頂最名貴的帽

子，若僅僅放在衣櫃內，可說是亳無作用，惟有戴在人的頭上才

能產生價值。 

人若願意為主「懷抱異象」與「理想」就能發出愛的光茫與經歷

「有愛就有神蹟」。 

   上週日（12/13）下午二點是蕭長老的告別禮拜（中會葬）約計

七百人參與。岡山區牧師約二十人為蕭家正長老獻詩，可見對他

敬重與感佩，遠地岡山僑帶著感恩懷念前來。我所認識的蕭家正

長老，他一生最佳寫照就是馬偕傳教士座右銘：「寧為燒盡、不願

銹壞」。這正是焚而不燬所呈現的精神，對我而言，他是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的信仰典範。他常自誇自己是「永遠的十八歲」，雖「短

小身材」，卻對許多喜樂營孩子而言他是「屬靈巨人」。他身上常

是充滿著對信仰的熱情。他順服「上帝的話」-主吩咐的「大使

命」，一生無論順境或逆境，都在傳福音。一生因他傳福音信主者



數百人。他忠心回應「上帝的愛」-即使一生病痛，他依然不放棄

服事神，即使遇到苦難與挑戰，他忠心回應上帝的愛，牧養許多

小組忠心的同工。最後他期待岡山教會復興的心志，我們應要把

握時間同心完成這個使命「千人聚會」。我個人最大啟示是岡山教

會要建立「彼此鼓勵，互相欣賞，學習成全同工，建立尊榮文

化」。如同瑪利亞的服事，讓我們學習家正長老的信仰精神⑴聖靈

充滿的追求⑵牧養小組的堅持。⑶十字架的服事（不讓自己保留

太多）。 

 

五、結論  
    我們相信每一個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有價值的，都有同等福

分來造就教會、服事人。所以，我們一定要認清以及珍惜自己這

個尊貴的身份：我們是上帝在萬民中所揀選的，是要作君尊的祭

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上帝的子民。我們要確信，無論我們所

做的事奉是哪一方面，無論是大事，小事，或者是最細微的事

情，都要以忠心、負責任的態度在每一個地方成為活活的廣告，

成為基督真實的見證人以及最佳代言人。若我們能夠受大恩的呼

召，經歷聖靈的同在與驗証，「尊主為大」順服主成全主美事，因

為傳福音文化的門徒訓練，成為我們岡山教會最美的代言與啟示

主的愛，帶出教會的復興。 

 

 

討論題綱： 

1. 教會曾經在社區／部落做過哪些愛心服事，而向人顯明上帝的

愛？ 

2. 你是否有領受上帝旨意的經驗？你如何回應上帝？ 

 

代禱事項： 

1. 為全世界的教會領袖祈禱，願他們與上帝同行，領受宣教的異

象與使命，在各地喚醒教會與上帝同工，宣揚福音。 

2. 為台灣眾教會牧者祈禱，用屬靈的眼光看見國家、社會及社區



的需要，在最微小的人與最微小的事上，彰顯上帝的愛與盼

望。 

3. 為自己祈禱，能明白上帝在自己生命中的旨意與呼召，以信心

回應愛。 

 

祈禱文： 

為愛降生的主耶穌基督，感謝祢的恩典，因祢道成肉身啟示了天

父的愛與救贖，更堅定了我們的信仰與生命。當我們在預備主再

次來臨的同時，祈求祢赦免我們沒有以上帝的國度為念，不夠熱

情宣揚福音；求祢讓我們再次找回起初的愛，看見祢在我們生命

中的旨意，進而勇敢回應祢對我們的呼召，積極在有需要的人群

中，顯明祢的愛，榮耀父上帝。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本週是開始新的一年，我們在參與高雄區 12/24（四）聖誕傳

愛或參與跨年活動時，分享上帝的恩典或傳福音見證，全家與

主更親近。 

2. 用新的眼光去看見鄰舍的需要，與小組同工分享，並付出愛的

行動。 


